2025年荣成市公共卫生随机监督抽查计划

一、抽查内容
（一）学校卫生。抽查学校教学和生活环境、学习用品、饮用水卫生管理、传染病防控和学校卫生保健机构设立及人员配备情况，抽检教室采光、照明及人均面积和水质。抽查范围、数量、检查内容和检测项目按照信息报告系统派发的任务执行。
（二）公共场所卫生。抽查游泳、住宿、沐浴、美容美发等场所卫生管理情况，抽查顾客用品用具、水质、空气以及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质量。抽查范围、数量、检查内容和检测项目按照信息报告系统派发的任务执行。
（三）生活饮用水卫生。抽查集中式供水、小型集中式供水、二次供水的卫生管理情况，抽查供水水质。详见附表1。
（四）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抽查涉水产品生产经营单位、在华责任单位卫生管理合规性情况，抽查输配水设备、水处理材料、化学处理剂和水质处理器产品卫生质量。完善涉水产品企业的卫生许可和监督信息。抽查现制现售饮用水自动售水机的应用现场，覆盖范围不少于辖区总数的20%。详见附表2。
（五）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抽查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依法生产情况，抽查消毒餐具饮具卫生质量。检查范围、数量、检查内容和检测项目按照信息报告系统派发的任务执行。
二、抽查及结果报送要求
（一）抽查任务和数据填报工作要于2025年10月30日前完成（游泳场所的监督抽查工作和数据填报工作请于2025年8月20日前完成），尚不能通过“信息报告系统”个案填报直接生成，需填报汇总表报送信息。
（二）市疾控中心要将完成本抽查计划中的学校采光和照明抽查任务，作为贯彻落实《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的一项重要内容，会同辖区教育行政部门做好抽查、记录和公布工作。要将农村设计日供水1000m3及以上集中式供水、农村小型集中式供水监督抽查情况，特别是水质消毒等方面发现的问题通报辖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发挥主管部门职能作用，促进问题解决。
（三）市疾控中心要全面完成对辖区内设计日供水100m3以上集中式供水、二次供水的摸底、建档工作，推进落实城乡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服务，进一步落实涉水产品卫生许可信息与审批服务局的信息共享，全面排查辖区内涉水产品生产企业、在华责任单位的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持有情况及许可批件信息录入被监督单位信息情况，完成信息报告卡核对、补充、修改工作。

附表：1.2025年生活饮用水卫生随机监督抽查工作计划表
2.2025年涉水产品随机监督抽查工作计划表
3.2025年供水单位及涉水产品随机监督抽查信息
汇总表
4.2025年农村集中式供水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5.2025年供水单位水质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6.2025年二次供水卫生管理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7.2025年涉水产品经营单位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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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生活饮用水卫生随机监督抽查工作计划表
	监督检查对象
	范围和数量
	检查内容
	检测项目

	城市集中式供水（a）
	辖区城市城区和县城的全部水厂。
	1.持有卫生许可证情况；
2.水源卫生防护情况；
3.供管水人员健康体检和培训情况；
4.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情况；
5.水质经消毒情况；
6.开展水质自检情况（d）。
	出厂水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和消毒剂余量。

	农村集中式供水（b）
	辖区农村全部设计日供水1000m3及以上水厂。
	1.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服务开展情况；
2.持有卫生许可证情况；
3.水源卫生防护情况；
4.水质经净化、消毒处理情况。
	

	
	辖区每个乡镇抽查10%的设计日供水100m3及以上小型集中式供水。（c）
	
	

	
	每个县（区）、县级市抽查30%在用集中式供水的乡镇。（c）
	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服务开展情况。
	---

	二次供水
	每个县（区）抽查10个二次供水设施，不足10个的全部检查。（c）
	1.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服务开展情况；
2.供管水人员健康体检和培训情况；
3.设施防护及周围环境情况；
4.储水设备定期清洗消毒情况。
	出水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和消毒剂余量。


a.含小型集中式供水。
b.农村集中式供水为除城市城区和县城之外的集中式供水。
c.各地在综合卫生监督档案、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档案或记录以及相关调查资料等信息的基础上自行制定清单并实施双随机抽查。
d.开展水质自检包括委托检测。

附表2
2025年涉水产品随机监督抽查工作计划表
	产品类别
	范围和数量
	检查内容
	检测项目（a）
	执行单位

	输配水设备
水处理材料
化学处理剂
	辖区内共10个生产企业，不足的全部抽查，每个企业抽查1-3个产品。
	1.生产企业符合《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情况；
2.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标签、说明书。
	产品卫生安全性检测。
	按抽检任务单执行。

	水质处理器
	辖区内30%的生产企业，每个企业抽查1-2个产品。
	1.生产企业符合《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情况；
2.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标签、说明书。
	产品卫生安全性检测。
	按抽检任务单执行。

	
	辖区内50个在主要网络平台从事经销活动的网店，不足的全部抽查，检查网店所有产品。
	产品卫生许可批件。
	
	每区市抽查1家。

	现制现售饮用水自动售水机
	辖区内现制现售饮用水自动售水机的应用现场总数的20%。
	1.卫生管理情况；
2.信息公示情况；
3.供管水人员健康体检和培训情况；
4.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情况；
5.消毒产品索证情况；
6.开展水质自检情况。

	出水水质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耗氧量、氨氮等。
	


    a.无负压供水设备、饮用水消毒设备、大型水质处理器产品卫生安全性检测合理缺项。
    b.各地在综合卫生监督档案及相关调查资料等信息基础上自行制定清单并实施双随机抽查。
附表3
2025年供水单位及涉水产品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辖区内城市集中式供水
	辖区内二次供水
	辖区内农村设计日供水1000m3及以上集中式供水
	辖区内农村设计日供水100m3及以上小型集中式供水
	辖区内涉水产品

	水厂总数
	建档数（a）
	单位/设施总数
	建档数（a）（b）
	水厂/设施总数
	建档数（a）
	水厂/设施总数
	建档数（a）
	取得批件产品数
	建档数（a）（c）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a.指按照监督信息报告卡要求填报卫生监督信息并可通过国家卫生健康监督信息报告系统查阅的档案数。
b.指以单位数或者设施数对应统计的档案数。
c.多个产品填报在一个被监督单位档案中，将该档案填报的产品数统计为档案数。

附表4
2025年农村集中式供水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卫生安全巡查服务
	卫生监督管理

	在用集中式
供水的乡镇
总数
	抽查
乡镇数
	抽查乡镇中开展巡查服务乡镇数
	抽查水厂
或设施数
	落实巡查服务
水厂或设施数
	持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数
	水源卫生防护
符合要求水厂
或设施数
	水质经净化处理
水厂或设施数
	水质经消毒处理
水厂或设施数

	
	
	
	规模（a）
	小型（b）
	规模（a）
	小型（b）
	规模（a）
	小型（b）
	规模（a）
	小型（b）
	规模（a）
	小型（b）
	规模（a）
	小型（b）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a.指设计日供水为1000m3及以上的集中式供水。
 b.指设计日供水为100m3及以上的小型集中式供水。
 
 
 
 

附表5
2025年供水单位水质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单位类别
	9项水质指标
	色度
	浑浊度
	臭和味
	肉眼可见物
	pH
	消毒剂余量

	
	检测单位数（a）
	合格单位数（b）
	检测
单位数
	合格
单位数
	检测
单位数
	合格
单位数
	检测
单位数
	合格
单位数
	检测
单位数
	合格
单位数
	检测
单位数
	合格
单位数
	检测
单位数
	合格
单位数

	城市集中式供水（c）
	
	
	
	
	
	
	
	
	
	
	
	
	
	

	城市小型集中式供水（d）
	
	
	
	
	
	
	
	
	
	
	
	
	
	

	二次供水
	
	
	
	
	
	
	
	
	
	
	
	
	
	

	农村集中式供水（e）
	
	
	
	
	
	
	
	
	
	
	
	
	
	

	农村小型集中式供水（f）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a.二次供水指检测设施数。
b.为表中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消毒剂余量等6项检测项目均合格的供水单位或二次供水设施数，有一项不合格即判定为不合格单位或设施。
c.为城市城区和县城的设计日供水1000m3及以上集中式供水。
d.为城市城区和县城的设计日供水100m3及以上小型集中式供水。
e.为农村设计日供水1000m3及以上集中式供水。
f.为农村设计日供水100m3及以上小型集中式供水。
 
 

附表6
2025年二次供水卫生管理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检查设施数
	检查内容符合要求设施数
	检查的二次供水设施中已开展饮用水卫生安全巡查服务的设施数
	案件数
	罚款金额
（万元）

	
	供管水人员健康
体检和培训
	设施卫生防护及
周围环境
	储水设备定期
清洗消毒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附表7
2025年涉水产品经营单位随机监督抽查信息汇总表
  
	单位类别
	辖区内
单位数
	检查
单位数
	单位
合格数（a）
	检查
产品数
	产品检查合格数（b）
	发现无证产品数
	检测
产品数
	产品检测合格数
	责令限期改正单位数
	案件数
	罚款金额（万元）

	在华责任单位
	
	
	
	
	
	
	
	
	
	
	

	城市实体经销单位
	--
	
	
	
	
	
	—
	—
	
	
	

	乡镇实体经销单位
	--
	
	
	
	
	
	—
	—
	
	
	

	网 店
	--
	
	
	
	
	
	—
	—
	
	
	

	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单位（c）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a.产品取得卫生许可批件，产品检查和检测均合格的单位数。
b.产品取得卫生许可批件及标签、说明书均合格的产品数。
c.产品数指应用现场数。  
注：产品数与单位数的逻辑关系。

